
《抚顺县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

物和其他设施拆除或没收处置暂行办法 (试
行)》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自然

资源行政处罚办法》《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工作流程》

《辽宁省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维护抚顺县

总体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遏制和查处违法用地违法

建设行为，妥善处置依法拆除或没收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消除其违法状态(以下简称《处置办法》)。

一、出台《处置办法》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省委巡视组巡视自然领域整改中发现，拆除不到位或没收

的建筑物移交属地政府处置后缺乏监管，长期由违法当事人

继续使用的情况大量存在。可以说，如何处置拆除不到位或

没收的违法建筑物已成为抚顺县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行政

执法工作亟待解决的难题。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农村

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森林督查等取得实效，落

实自然资源领域（含土地、林业、草地等）行政案件强制执

行，从根本上消除违法状态，提高司法和行政执法权威，为



此特制定《处置办法》，《处置办法》的制定填补了长期以

来抚顺县范围内拆除或没收违法建筑物后续处置的政策空

白，有利于推动解决规自领域巡视整改反映的拆除或没收建

筑物“空转”问题

二、制定《处置办法》的依据是什么?

《处置办法》的制定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八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第七十四条、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

六十四条等相关规定。

三、《处置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处置办法》共七章三十二条内容，分为总则、实施裁

执分离、拆除、没收、历史遗留拆除或没收建筑物的处置、

监督管理和附则，第一章总则，主要介绍《处置办法》的制

定目的、法律依据、没收建筑物的定义并明确了从严处置的

原则，乡、镇人民政府的主体责任和接收单位的具体工作。

第二章、实施裁执分离，细化了检察机关依法对裁执分

离的受理、审查、裁定执行等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第三章、拆除，明确按照“裁执分离”裁定由县证执行，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指定由违法用地所在的乡、镇人民政府为

具体执行组织实施机关。

第四章、没收，规范没收流程，解决没收建筑物和其他

设施移交、处置不规范问题，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第五章、历史遗留拆除或没收建筑物的处置，对历史遗

留的没收建筑物的处置规定。

第六章监督管理，主要介绍《处置办法》的法律责任、

公开制度和监督制度。

第七章附则，本着程序公正原则，对接收单位予以解释。

四、《处置办法》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处置办法》主要有六个特点:一是确立从严处置的原

则。县政府对无法保留完善手续的没收建筑物可责成乡、镇

作拆除处理。二是建立处置工作机制。明确县级部门工作职

责，各乡、镇政府对处置工作负主体责任，负责制定初步处

置方案并组织实施，县政府负责采取“多规合一”协同平台

方式，为没收建筑物提供审批服务。三是严格处置程序。对

没收建筑物移交、确定处置方式和手续完善环节的工作程序

进行了详细规定，特别明确接收单位应当实际控制接收的没

收建筑物，当事人拒不腾退的，由接收单位告知其限期腾退。

四是明确完善手续的方式。首次建立正面清单，明确国有和

集体建设用地上没收建筑物完善手续的处置方式，明确县政

府对超出时限无法完善相关手续的没收建筑物，由乡、镇进

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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